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教師學位進修辦法 

中華民國91年1月10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1年1月24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2年9月9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2年9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5年10月19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年10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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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8年5月22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8年6月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0年6月13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修改附表 

中華民國100年6月2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改附表 

中華民國102年3月12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修改附表 

中華民國102年6月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改附表 

中華民國103年1月23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3年5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12 月 7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4 月 1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7 月 19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9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年 4 月 12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年 4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中華民國 110年 4月 19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修正前條文進修之教師得依修正前規定辦理 

中華民國110年11月23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1年5月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4年8月7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4年10月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鼓勵教師進修，提升學術水準，充實師資陣容，參照教育

部「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特訂定本校教師學位進修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 二 條 任職本校三年以上，近二年未受記過以上處分及考績甲等以上之編制內專任教師

申請進修，以擔任行政主管一年以上者優先；新進教師於聘任前已在進修者，應

聘時須同時檢附在學證明，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准後始得繼續進修。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進修，係指經本校主動薦送、指派或自行申請，在國內外學校修讀與

職務有關，並符合本校發展計畫中各科課程相關所需，具有博士學位學籍者。 

第 四 條 進修名額： 

一、教師申請進修，以不超過申請時全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人數百分之十。 

二、未申請進修公假者，經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整體考量同意，其名額得不列入

前款之限制。 

第 五 條 未經學校同意逕行進修者，一律不予辦理學位升等。 

第 六 條 給假辦法： 

一、教師進修以不影響教學及業務正常發展為原則。 

二、經學校同意可辦理全時進修(留職停薪)或部份辦公時間(帶職帶薪)進修；留

職停薪申請應於二個月前向所屬科提出申請，每次申請至多以一年為原則，



事後提出申請者不予受理。 

三、部份辦公時間進修，經學校同意且在名額內者，於博士班一、二年級進修期

間，准予公假，但每週不得超過兩天，否則應以事假處理。 

第 七 條 進修申請程序： 

一、教師進修申請應檢附進修計畫書，填妥申請表格，向所屬科系提出申請，事

後提出申請者不予受理。 

二、新進教師聘任應於聘任完成後一個月內，檢附進修計畫書，填妥申請表格，

向所屬科系提出申請，事後提出申請者視同放棄申請。 

三、各科依據教師所送資料經科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五月三十日前送人事室彙整，

提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同意後，簽請校長核定。 

四、教師進修博士學位以申請一次為限，至多五年；進修計畫未經核可不得任意

變更，必要時得於契約期滿二個月前主動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進修進度報告

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申請延長，延長以申請一次為限，至多二年，經各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能延長進修。 

第 八 條 教師申請進修，原擔任課程應由本人洽請科主任事先安排授課，兼行政教師需有

適當人員代理職務；帶職帶薪進修申請公假或經費補助之教師，不得要求超鐘點，

如係特殊情形，另簽請核准。在排課方面，各科及課務組得事先配合妥為計畫安

排。 

第 九 條 教師進修補助方式及程序： 

一、國內外進修博士學位，未獲政府公費或其他獎學金，經學校同意且立有契約

書之教師，可向本校申請補助。國內或大陸地區進修每學期以三萬元為上限；

國外全時進修每學期以五萬元為上限，進修期間限補助乙次往返機票(經濟艙)

一張。 

二、教師得主動申請進修經費補助，包含學費、雜費、學分費、學生團體平安保

險費、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檢附「獎補助教師進修經費申請表」及繳費

單據，於四月底及十月底前核銷，補助金額得視當年度預算調整。 

第 十 條 進修教師之義務、年限、罰則： 

一、經學校同意進修之教師，進修前應與本校簽訂進修契約書。 

二、教師完成進修或因故無法完成者，應立即返校服務，不得稽延。完成進修者應

主動提供畢業證書，返校服務時間自取得證書次月1日起算；因故無法完成者

應主動提出退學證明，返校服務時間自取得證明次日起算。 

三、教師進修，其服務義務時間依「教師進修申請條件一覽表」辦理。 

四、返校履行義務期限屆滿前，不得再申請進修。 

五、教師進修完成或因故無法完成，不返校服務或未完全履行返校服務之年限，其

罰則按「教師進修申請條件一覽表」辦理，未依規定償還除負法律責任外，保

證人並應負清償之責任。 

第 十一 條 進修教師於取得博士學位後之升等，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理。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訂時亦同。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教師進修申請條件一覽表 
種  

類 

國外 國內 

博 士 班 博 士 班 

申請

進修

期限 

以申請一次為限，至多五年 

延長

進修

期限 

以申請一次為限，至多二年 

申 

請 

類 

別 

留職停薪 帶職帶薪 留職停薪 帶職帶薪 

權 

利 

與 

義 

務 

進修一年服務二年。 接受補助或公假進修

一年服務一年，未接受

補助或公假進修一年

服務半年。 

進修一年服務二年。 接受補助或公假進修

一年服務一年，未接受

補助或公假進修一年

服務半年。 

罰 

 

則 

未依約定完成所服務

之年限，每年罰繳一年

本俸作為違約金：未履

行服務部分依比例賠

償。 

未依約定完成應服務

之年限，其未履行服務

之年限，每年應賠償三

個月薪俸(本俸+學術

研究費，以最後在職月

份為準)；未履行服務

部分依比例賠償。 

同前項留職停薪罰則。 同前項帶職帶薪罰則。 

 

 


